
证券代码：

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4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1

日接到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王相荣先生和股东王壮利先生关

于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质押的通知。

2011

年

7

月

20

日， 王壮利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9,000,000

股质

押给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

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7

月

20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时止。

2011

年

7

月

21

日， 王相荣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000,000

股质

押给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

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7

月

21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时止。

王相荣先生共持有本公司

81,643,008

股股份，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301,120,000

股的

27.11%

。 王相荣先生已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将其持有的

35,000,000

股质押给中投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将其持有的

33,780,000

股质押给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

司。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相荣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79,780,000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26.49%

。

王壮利先生共持有本公司

60,782,400

股股份，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301,120,000

股的

20.19%

。王壮利先生已于

2010

年

7

月

30

日将其持有的

41,500,000

股质押给韵升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壮利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60,500,00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9%

。

特此公告。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600350

证券简称： 山东高速 编号：临

2011-032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7

月

21

日，有媒体刊登《山东高速被曝假高铁安置房之名豪夺千亩耕地》的报

道，文中所称山东高速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经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

司核查，该报道严重失实。当日，本公司收到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对该媒体报道的相关说

明，公告如下：

1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山东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是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

限公司的投资方股东之一，并非京沪高铁沿线征地拆迁和建设的实施主体。

2

、在京沪高铁建设期间，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未在上述报道所称的井家沟村取得土

地，也未在京沪高铁沿线取得任何土地。

3

、对于有关媒体的不实报道，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2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３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２８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参与土地使用权竞买的议案》。 同意公司参与绍兴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竞买活动，竞买袍江新区两湖

１

号、袍江新区两湖

２

号地块。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公司根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参与了绍兴市国土资源

局组织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活动，最终以总价人民币

２６１００

万元竞得袍江新区两湖

２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该地块具体情况如下：

地块名称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

㎡

）

用途及出让

年限

建筑面积

（

㎡

）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绿地率

袍江新区两湖

２

号地块

东至河流

，

南至河流

，

西至规划支路

，

北至群

贤路

４８６０５

商业

４０

年

居住

７０

年

６８０４７－７７７６８ １．４－１．６ ≤３０％ ≥３０％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成交确认书》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６

证券简称：思达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５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６１９

万股，占总股本比例

１．９６７％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要点

Ａ

股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

３．２

股

Ａ

股股份的对价。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相关股东会议日期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１

日召开的股东会议上表决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日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 售 股 份 持 有 人

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海 口 三 和 置 业 有

限公司

根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

股东承诺

：

１

、

其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

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 和转

让

；

２

、

在限售期满后

，

１２

个月

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交易的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

５％

，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

１０％

。

根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履行

：

自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

１２

个月内未上市交易或者转

让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

河南思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限售流通股

６１９

万股

，

通过司法调解过户

给了海口三和置业有限公司

（

详见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的

《

证券时报

》）

截至目前

，

该股东的限售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锁定

，

未上市交易

。

限售承

诺全部履行完毕

，

其持有的全部限售股份

６１９００００

股

，

解除限售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６１９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９７％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数量

（

股

）

１

海口三和置业有限

公司

６１９００００ ６１９００００ ９１．４６ ２．０１ １．９７ ０

合 计

６１９００００ ６１９００００ ９１．４６ ２．０１ １．９７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

，

７６８

，

０００ ２．１５ －６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５７８

，

０００ ０．１８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６

，

７６８

，

０００ ２．１５ －６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５７８

，

０００ ０．１８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６

，

７６８

，

０００ ２．１５ －６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５７８

，

０００ ０．１８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０７

，

８１８

，

６９９ ９７．８５ ６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３１４

，

００８

，

６９９ ９９．８２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７

，

８１８

，

６９９ ９７．８５ ６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３１４

，

００８

，

６９９ ９９．８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３０７

，

８１８

，

６９９ ９７．８５ ６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３１４

，

００８

，

６９９ ９９．８２

三

、

股份总数

３１４

，

５８６

，

６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３１４

，

５８６

，

６９９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

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海 口 三

和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０ ０ ０ ０ ６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１．９７

河南思达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通过司法调解过户给了海

南 三 口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６

，

１９０

，

０００

股

。

限售承诺全部

履行完毕

，

解除限售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 份总 数

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

的比例

（

％

）

不适用

１ ６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１．９７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４

日，保荐机构国信证券对公司出局了核查意见，根据核查，国信证券认为，

截至本核查报告签署之日，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未发生变动，符合《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同时，思达高科已向本保荐人出具说明，认定其本次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

股东河南思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公司对该股东的违

规担保的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至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满三十六

个月之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控股股东河南思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限售承诺全部

履行完毕，持有的全部限售股份

１３５

，

５６３

，

４１２

股（含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通过司法调解过户给

了海口三和置业有限公司的

６１９０

，

０００

股，详见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的《证券时报》）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本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截至目前， 海口三和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全部限售股份

６１９

万股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锁定，未上市交易。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

６１９

万股份仍使用国信证券的

核查意见。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

况

□

是

□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000534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8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

事。 公司董事

9

人，实际参会董事

9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

议决议事项如下：

审议通过 《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5000

万元并提供资产抵押的议

案》。

根据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万泽碧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泽碧轩

"

）的报告，同意万泽

碧轩由于经营上的需要，向东莞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5000

万元，期限一年，

贷款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利率为人行同期基准利率上浮

20％

（待定）。同意以控股子公

司（公司持股

52.25%

）深圳市万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深圳大梅沙

"

云顶天海

"

项目

楼盘所属商铺（

1

号楼

101

、

201

；

2

号楼

101－109

；

3

号楼

101－114

，共计

25

套）为该项贷款提供

抵押，该抵押物

2009

年评估值约

7000

万元，为子公司主要资产的一部分。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无反对和弃权票。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534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9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热电一厂停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粤府办

[2007]28

号文《关于印发广东省小火电机组关停实施方案的通知》，公司全资

下属企业热电一厂机组已被列入广东省

"

十一五

"

期间关停计划。 热电一厂共有四台机组，其中

1#

、

2#

、

3#

机组已经按照以上通知的要求，于

2010

年

9

月份正式关停，并已经通过广东省有关

部门的核查确认。热电一厂近年来积极执行国家有关环保节能政策，按照汕头市经贸局和环保

局的要求，对

4#

机组主要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和环保设施整改，分别通过了省清洁生产审核、汕

头市经贸局重点耗能企业节能考核和汕头市环保局污染物排放达标许可验收。此外，热电一厂

加大拓展供热用户，于

2009

年

5

月通过了省经贸委的热电联产机组审核，有效期为两年，在有

效期内根据有关规定暂不关停

, 4#

机组一直正常发电和供热。目前，

4#

机组的热电联产复审工

作正在正常进行中。

2011

年

5

月份，由于市场煤价高企，燃料供应衔接不上，热电一厂

4#

机组从

5

月

5

日开始

暂停生产，并对设备进行检修。 在这期间，电厂落实业务部门专人对煤炭市场进行动态跟踪，积

极组织燃料货源， 争取近期能够恢复生产，电厂恢复发后电公司将及时予以公告。 电厂

4#

机

组

2010

年实现的营业收入是

6139.79

万元，占该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9.74%

，本次

4#

机组的停

产检修，对公司本年度的业绩有一定的影响，具体影响程度公司测算后再作披露。 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2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1

年

7

月

22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９

证券简称：大洋电机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及增发

Ａ

股上市公告书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为

４

，

８９５．１９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２１．６４

元

／

股

，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首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

本次增发股票发行后

，

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

一

、

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ＢＲＯＡＤ－ＯＣＥＡＮ ＭＯＴＯＲ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

：

中山市西区沙朗第三工业区

办公地址

：

中山市西区沙朗第三工业区

发行前注册资本

：

４２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

：

鲁楚平

所属行业

：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主营业务

：

微特电机的生产和销售

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

熊杰明

电话

：

０７６０８８５５５３０６

传真

：

０７６０８８５５９０３１

电子邮箱

：

ｂｏｍ＠ｂｒｏａｄ－ｏｃｅａｎ．ｃｏｍ．ｃｎ

二

、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１

、

发行类型

：

公开增发

２

、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

本次发行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经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召开的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有效期的议案

》，

将本次公开增

发

Ａ

股方案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

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事宜经中国证监会发审委

２０１１

年第

８６

次工作会议审核并获

得有条件通过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

公司本次公开增发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８９１

号文核准

。

发行对象的确定过程

：

根据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规定

，

公司及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此次公开

发行对象为

：（

１

）

网上发行对象

：

所有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立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证券账户的境内自然

人和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

２

）

网下发行对象

：

机构投资者

。

发行价格的确定过程

：

本次公开增发发行价格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

Ｔ－２

日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大洋电机股票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

。

结合大盘走势及公司股票二级市场走势情况

，

经公司

与主承销商协商

，

确定此次公开发行价格为

２１．６４

元

／

股

。

３

、

发行时间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摘要和发行公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

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

。

４

、

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采取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

、

网下定价发行的方式

。

５

、

发行数量

：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为

４８

，

９５１

，

９００

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０．２５％

。

其中

，

原

Ａ

股股东优先

配售

７

，

１１４

，

８１２

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４．５４％

；

网下实际配售数量为

３３

，

６９０

，

１７４

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８．８２％

；

网上实际配售数量为

８

，

１４５

，

２４０

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６．６４％

；

主承销商包销

１

，

６７４

股

。

６

、

发行价格

：

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

Ｔ－２

日

）

前二十个交易日大洋电机股票收盘

价的算术平均值

，

具体发行价格由公司董事会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为

２１．６４

元

／

股

。

７

、

募集资金总额

（

含发行费用

）：

１

，

０５９

，

３１９

，

１１６

元

。

８

、

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

发行费用总额为

３９

，

９８９

，

２５１．９０

元

。

其中承销及保荐费用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会计师费用

９７０

，

３００．００

元

，

律师费用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发行登记费用

４８

，

９５１．９０

元

，

信息披露费

用

１

，

９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９

、

募集资金净额

（

扣除发行费用

）：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０１９

，

３２９

，

８６４．１０

元

。

１０

、

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及股份登记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

。

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对上述资金进行了验证

，

并出具了

ＸＹＺＨ／２０１１ＳＺＡＴ００１－３

号

《

验资报

告

》。

１１

、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经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并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

、

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

１２

、

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有关登记托管手续

。

１３

、

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

１

）

申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对网上

、

网下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

。

网上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户数为

８

，

６０９

户

，

全部为有效申购

；

网上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申购的户

数为

３

，

３２６

户

，

全部为有效申购

。

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共

１８

家

，

全部为有效申购

。

符合规定的网上

、

网下有效申购统计结果如下

：

类别 有效申购户数

（

户

）

有效申购股数

（

股

）

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原股东优先认购

８

，

６０９ ７

，

１１４

，

８１２

除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外部分

网上申购

３

，

３２６ ２４

，

１５７

，

６５５

网下申购

１８ ９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２

）

发行与配售结果

①

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发行数量及配售比例

公司原股东通过网上

“

０７２２４９

”

优先认购部分

，

配售比例为

１００％

，

优先配售股数

７

，

１１４

，

８１２

股

，

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１４．５４％

。

②

网上发行数量及配售比例

网上通过

“

０７２２４９

”

认购部分

，

配售比例为

３３．７２３９０７％

，

实际配售股数为

８

，

１４５

，

２４０

股

，

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１６．６４％

。

③

网下发行的数量和配售结果

网下申购配售比例为

３３．７２３９０７％

，

实际配售股份为

３３

，

６９０

，

１７４

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８．８２％

。

④

主承销商包销零股

主承销商包销

１

，

６７４

股零股

。

所有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名单

、

获配股数及应补缴款金额列示如下

：

序号 机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

股

）

补缴金额

（

元

）

１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２２８

，

６３３ ７２

，

４６４

，

４１８．１２

２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２２８

，

６３３ ７２

，

４６４

，

４１８．１２

３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２２８

，

６３３ ７２

，

４６４

，

４１８．１２

４

交通银行

—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７４

，

４７８ ５

，

９３９

，

７０３．９２

５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４

，

８９５ １

，

１８７

，

９２７．８０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５

，

８５８ ４

，

４５４

，

７６７．１２

７

中国工商银行

－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４３

，

０９７ ７

，

４２４

，

６１９．０８

８

中国银行

—

嘉实债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８４３

，

０９７ ７

，

４２４

，

６１９．０８

９

江苏富泉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８

，

６１９ １

，

４８４

，

９１５．１６

１０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

，

７２３ －１９

，

１７９

，

０３４．２８

１１

上海长江企业发展合作公司

１３４

，

８９５ ７５５

，

１２７．８０

１２

上海长江企业发展合作公司工会委员会

２０２

，

３４３ １

，

７８１

，

９０２．５２

１３

厦门景康商贸有限公司

２３６

，

０６７ ２

，

０７８

，

８８９．８８

１４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

，

７２３ ２９６

，

９６５．７２

１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３７

，

２３９ ２

，

９６９

，

８５１．９６

１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３７

，

２３９ ２

，

９６９

，

８５１．９６

１７

中国建设银行

—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１４６

，

６１２ １０

，

０９７

，

４８３．６８

１８

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３７２

，

３９０ ２９

，

６９８

，

５１９．６０

本次发行前

，

大洋电机控股股东

、

董事长鲁楚平及其配偶彭惠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决定部分行使

本次发行的优先认购权

，

优先认购股数合计

８５

万股

。

大洋电机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徐海明

、

董事兼董事会

秘书熊杰明及大洋电机高级管理人员毕荣华等人实际控制的中山庞德大洋贸易有限公司决定部分行

使本次发行的优先认购权

，

优先认购股数合计

２７

万股

。

上述人员和法人股东均履行了认购股份的承诺

。

根据有关规定

，

上述人员和法人股东作为大洋电机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管实际控制法人股东

，

其所持有

大洋电机股票和本次发行优先获配股票在本次增发股份上市日起六个月内不得卖出

，

否则所取得的收

益归大洋电机所有

。

三

、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１

、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

：

大洋电机

；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４９

；

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３

、

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

本次发行的股份无持有期限制

。

四

、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１

、

股份总额

、

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

１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表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小计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９７０，０００ ５．６０％ － ２３，９７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１、

国家持股

－ － － －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 － － － －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３，９７０，０００ ５．６０％ － ２３，９７０，０００ ５．０２％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３，９７０，０００ ５．６０％ － ２３，９７０，０００ ５．０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 － －

４、

外资持股

－ － － － －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 －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５、

高管股份

－ － － － －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０４，４３０，０００ ９４．４０％ ４８，９５１，９００ ４５３，３８１，９００ ９４．９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４，４３０，０００ ９４．４０％ ４８，９５１，９００ ４５３，３８１，９００ ９４．９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４、

其他

－ － － － －

三

、

股份总数

４２８，４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８，９５１，９００ ４７７，３５１，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１

鲁楚平

１６０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３３．７２％

２

鲁三平

５７

，

５２８

，

０００ １２．０５％

３

徐海明

４８

，

０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７％

４

中山庞德大洋贸易有限公司

３２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６．７２％

５

彭惠

１６

，

０３０

，

０００ ３．３６％

６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８７９

，

４５２ ２．０７％

７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２２８

，

６３３ １．７２％

８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２２８

，

６３３ １．７２％

９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２２８

，

６３３ １．７２％

１０

中国银行

－

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７

，

５６８

，

１１５ １．５９％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所示

：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原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现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１

鲁楚平 董事长

１６０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３７．３８％ １６０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３３．７２％

２

徐海明 副董事长

、

总经理

４７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１１．１９％ ４８

，

０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７％

３

毕荣华 董事

、

副总经理

－ － － －

４

彭惠 董事

１５

，

９８０

，

０００ ３．７３％ １６

，

０３０

，

０００ ３．３６％

５

熊杰明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６

，

３９２

，

０００ １．４９％ ６

，

４１２

，

０００ １．３４％

６

黄洪燕 独立董事

－ － － －

７

宋春杰 独立董事

－ － － －

８

袁海林 独立董事

－ － － －

９

李师左 独立董事

－ － － －

１０

刘自文 监事会主席

－ － － －

１１

陈建清 监事

－ － － －

１２

樊惠平 监事

－ － － －

１３

晏展华 副总经理

－ － － －

１４

刘东海 副总经理

－ － － －

１５

王大力 副总经理

－ － － －

１６

伍小云 财务负责人

－ － － －

３

、

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

或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度

（

或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的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

０．１２ ０．４８

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的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４．８５ ４．９８

五

、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１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名称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

：

顾伟国

保荐代表人

：

李伟

、

敖云峰

项目协办人

：

刘彦

项目组成员

：

彭强

、

贾瑞兴

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３８０

２

、

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

：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７７

号华贸中心

３

号写字楼

３４

层

负责人

：

赵洋

经办律师

：

李裕国

、

王卫国

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０９１０００

传真

：

０１０－５８０９１１００

３

、

审计机构

名称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Ａ

座

９

层

法定代表人

：

张克

经办注册会计师

：

王建新

、

潘传云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５４２２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５４７１９０

六

、

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１

、

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

，

公司与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

保荐协议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

，

公

司与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

补充保荐协议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授权李伟先生

、

敖云峰先生担任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

，

具体负责公司本次增发的尽职保荐及上市后的持续督导等保荐工作

。

２

、

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大洋电机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查

，

认为

：

发行人

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

，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

保荐机构同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

七

、

其他重要事项

１

、

自招股意向书公告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

２

、

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

２０１１

年修订

）

的规定

，

实行

１０％

的价格涨

跌幅限制

。

八

、

备查文件

１

、

上市申请书

；

２

、

保荐协议及补充保荐协议

；

３

、

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

４

、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

５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

６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

７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

特此公告

。

发行人：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

2011-20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1

年

7

月

21

日（星期四）上午

9

点

30

分

2

、会议地点：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

3758

号贝因美大厦

23

楼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德宇先生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

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5

名，代表股份

311,090,850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73.02%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3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

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了各项议案，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三、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1,090,8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1,090,8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1,090,8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成员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1,090,8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所王建文律师、叶菲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

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之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636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

2011-11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20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3

人，实到董事

13

人。 本次董事

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及决定的事项，合法有

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传真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参股广东广电网络投资基金

一号有限合伙企业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5,000

万元，参与发起设立广东广电网

络投资基金一号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

"

广电网络基金

"

）。 广电网络基金总募集规模为人民

币

40

亿元，公司为有限合伙人。 广电网络基金成立后定向投资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广东广电

"

）。 广电网络基金拟将募集资金按广东广电经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

估并经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核准的净资产评估值的两倍认购广东广电增资扩股部分股数， 公司

将间接持有广东广电股份。 广东广电基本情况如下：

广东广电是经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于

2010

年

8

月

5

日成立，由广东省

19

个地级市广播

电视台和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共同发起组建国有文化企业， 是以广播电视节目传输为主业

的大型现代化有线广电网络运营商。 广东广电注册资本为

3,016,375,780

元，注册地为广州市

越秀区环市东路

331

号，法定代表人为张建，经营范围为：广播电视网络及其他通讯网络规划

建设； 在广东省干线网上从事干线传输业务及在广东省各市、 县分配网上从事接入服务业务

（具体项目按有效许可证书经营）；广播电视及信息设备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代理和租赁

（不含地面接收设备）；对广播、电视、电影、信息、传媒产业进行投资及其管理；设计制作、发布、

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

目前广东广电拥有

1

个直属公司、

19

个地市分公司，有线电视用户

680

万户，其中数字电

视用户

445

万户，用户规模、资产总额在全国排名位居江苏省之后、全国第二。 广东广电将通过

对全省各县区的广电网络资源整合，形成广东全省一张网，有线电视用户达到

1900

万户的广

电网络公司。 广东广电计划于

2015

年前争取上市。

截止

2010

年末，广东广电总资产为

8,058,264,311.72

元，负债总额为

2,468,172,118.89

元，

净资产为

5,590,092,192.83

元；

2010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1,505,094,453.73

元， 利润总额为

-50,

184,533.79

元，净利润为

-50,333,530.87

元。

截止

2011

年

4

末，广东广电总资产为

10,393,587,208.63

元，负债总额为

3,045,690,166.34

元，净资产为

7,347,897,042.29

元

; 2011

年

1-4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848,527,949.80

元，利润总额

为

14,918,000.17

元，净利润为

14,888,557.96

元。

目前广电网络基金尚未成立，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及时披露的《对外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О

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

S*ST

光明 股票代码：

000587

公告编号：

2011-034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京通海投资有限公司

与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过户完成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中

"

股改方案实施前置条件

"

的要求；以及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九五投资

")

与

本公司签署的《资产赠与合同》之规定；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需先行满足：九五

投资受让北京京通海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京通海公司

")

所持有的本公司

20

万股非流

通股正式过户其名下，使九五投资成为本公司非流通股东。

2011

年

7

月

21

日

,

本公司收到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

户登记确认书》，关于京通海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的

20

万股转让给九五投资

持有，股权过户已完成。

特此公告。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060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2011-28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韶关冶炼厂复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0

年

10

月

21

日，本公司下属韶关冶炼厂因废水排放造成韶关市北江中上游河段发

生铊超标现象，按照省政府的要求，韶关冶炼厂实施全面停产整改。

(

具体请见

2010

年

10

月

22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停产期间，韶关冶炼厂按照政府要求，积极制定整改方案并落实各项整改措施，加强设

备维护及维修，做好复产所需的各项准备工作。

2011

年

7

月

20

日，公司收到省国资委关于同意韶关冶炼厂过渡性复产有关事项的批

复。

据批复，公司韶关冶炼厂精炼系统（含马冶车间）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复产；除一粗

炼系统以外，韶关冶炼厂粗炼系统待环保整治项目建成并经政府相关部门检查通过后

复产。

公司将按照政府要求， 在政府的支持下， 抓紧实施韶关冶炼厂的异地搬迁升级改

造。

经测算， 公司

2011

年上半年因韶关冶炼厂停产实际每月减少公司净利润约

2400

万

元。

目前，公司主产品铅锌铜精矿市场价格较好，下属其它经营单位均运作正常，生产经营

按计划顺利进行。 公司将全力组织好下半年生产经营的各项工作，努力降低韶关冶炼厂上

半年停产造成的不利影响。

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11

年

7

月

22

日


